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第一類退除役官兵)

權益簡表

申辦證件
項目 內容

申請榮民證

申請資格 
一、志願服現役滿10年以上，依法退伍除役之軍士官兵。 
二、於79年2月9日前入營服志願役軍（士）官、於94年8月9日前入營之志願役士
兵，經國防部證實現役年資符合當時規定者。 
三、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而失去工作能力，於退伍除役後，生計艱難
需長期醫療或就養，其傷殘經鑑定合格者。 
四、曾參加民國47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之軍士官兵（含金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及
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經國防部核認有案者。 
附記：退除役官兵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32條各項所定之情形者，停止榮民
權益。

檢附文件需 
一、檢附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 
二、最近三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照片數位檔(無數位檔照片者，需提供實體照片一張
或親至榮服處現場拍攝)。 
三、申請表（可至本會官網下載列印或由榮服處提供）。 
四、委託代辦者：申請人附委託書、受委託人身分證正本。

附記： 
1、身分證請提供正本，由榮服處查驗影印後發還。 
2、本會資料庫已建置資料之新進退除役官兵可免申請表。

溫馨服務照顧
項目 內容

榮民榮眷基金會大學以上
子女就學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大學及研究所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每學
期補助金為公立大學1萬元、私立大學1萬元。

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子女
獎學金

符合榮民榮眷基金會獎學資格之榮民子女，就讀國內大學校院及研究所博、碩士
班，核發博、碩士生1萬5千元，大學生1萬2,000元獎學金；就讀國外高中、大學及
研究所，符合國外求學菁英圓夢計畫獎學資格者，給予40~50萬元一次性獎學補助。

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榮民之子女，就讀國內高中職及大學校院，符合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資格者，核
發獎學金：大學生1萬元，高中職生6,000元。

急難救助與慰問
榮民（眷）遇有急難重病或特殊災害時，可向本會或榮民服務處申請急難救助金。
另本會於三節依榮民及遺眷生活貧困程度類別優先順序發放慰問金。

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眷)遭遇權益問題，可向各縣市榮民服務處申請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子女午餐補助

就讀國中、國小之榮民或榮民遺眷子女，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因家庭突發
因素無力支付午餐費或經學校認定清寒無力支付午餐費，並納入午餐補助，或有特
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等條件者，得申請例假日及寒暑假午餐補助金，每日以80
元計。

高中職以下榮民子女就學
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高中職以下學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就
讀五專前三年、高中、高職每學期補助3,800元；就讀國中、國小每學期補助500
元。

微型保險
榮民具低收、中低收入戶、領取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或特殊境遇家庭資格，且年
齡為75歲以下者，由本會協助投保意外傷害事故保險，俾於遭逢非疾病意外事故致
身亡或失能時能獲得基本保險保障(最高理賠30萬元)。

安居就養
項目 內容

公費安養
榮民服役期間因戰(公)傷殘、且無固定職業，或榮民年滿61歲且無固定職業，且全
戶所得低於一定標準，經核定就養者，每月可領取就養給付1萬5,471元，並得依意
願公費進住榮家。

自費安養
未公費就養之榮民，榮民之無固定職業之父母及配偶，得自付服務費(安養每月
6,000元，養護每月6,800元)，至榮家安養或養護。

申請進住榮家
凡具有榮民身分且符合進住(或併同安置)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資料向各榮家、戶籍
所在地或居住地之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

安心就醫
項目 內容

國軍醫院就醫優惠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國軍醫院就醫免掛號費。

健保保費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本會提供「一般保險費」每人每月1,377元的全額補
助；隨之依附投保的無職業榮民眷屬，亦享有70%的補助(每人每月964元)。

健保部分負擔
自付額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於健保特約醫療院所看病，其「健保部分負擔自付
額」由本會全額補助。有職業榮民如果在本會所屬醫療機構看病，上校級補助20%；
中、少校級補助50%；尉級補助70%；士官及士兵級補助100%。

掛號費補助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本會所屬醫療機構就診，免繳掛號費。

住院補助

公費就養榮民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住院伙食費差額由輔導會補助。(頭等伙需自付
差額)；持"福"字健保卡低收入戶之榮民及遺眷家戶代表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就
醫，其住院榮總2人病房差額費比照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持"榮"字健保卡)
辦理，由輔導會補助。

輔具補助
榮民因為生活輔助需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可就近向本會各縣市榮民服務處或榮譽
國民之家申請輪椅、助聽器、眼鏡、義眼．．．等輔具及鑲牙的補助。

職訓逐夢
項目 內容

委外訓練
提供嫻熟技能與培育第二專長，兼收有業與無業者為訓練對象，並結合地區產業特
色、用人職缺及退除役官兵需求規劃辦理各職類課程，以培養就業技能及促進就業
為主。

職業訓練補助

一、職訓補助以輔導就業為目的，開放自行參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行政院
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持有勞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理系統(TTQS)訓練機構版有效證
書之訓練機構所辦訓練及勞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職類各項訓練。參訓前須經榮服處
同意備案，完成訓練翌日起6個月內就業且仍在職中，向原同意備案的榮服處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二、補助金額：(限輔導期限內之退除役官兵) (一)第一類退除役官
兵：總額度新臺幣12萬元。 (二)第二類退除役官兵：總額度新臺幣8萬元。 (三)首
次申請參加職訓補助超過前述總額度，符合請領資格者，得予全額補助： 1、完訓
後須從事與職業訓練相關之行(職)業。 2、於同一就業機構工作滿3個月以上。
三、完成訓練翌日起算6個月內須就業或完訓前已就業，且仍在就業中，始得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自辦訓練

本會設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中心1所，辦理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及就業輔
導等工作。職訓中心擁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與場地，並建置完善的規劃、設計、執
行、查核、成果評估管理系統，教學品質通過TTQS金牌認證及國家人才發展獎，為
全國頗負盛名的職訓機構。職訓中心目前開設餐飲、資訊、精密機械、物業管理、
機械修護、能源及創意設計等七大職類訓練課程，並廣邀具有實務經驗的業界名師
授課，協助學員習得一技之長，結訓學員在職場的表現廣獲好評，歡迎退除役官兵
報名參訓。

就業情報
項目 內容

轉任公職考試

本會為配合退除役官兵轉任公職需要，自民國47年起洽請考試院舉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92年起舉辦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增進退
除役官兵就業機會。
註：本考試之退除役軍人，係指具退除役官兵身分，且領有榮譽國民證者。另自105
年4月起，現役軍人服役十年以上、或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經核定有案
者，退前2個月得應本項考試。

會內及轉投資事業機構就
業

本會所屬農林機構（如清境農場、武陵農場、福壽山農場．．．）任用新進人員
時，條件相等而為退除役官兵者優先錄用。本會轉投資事業機構（如欣欣客運公
司．．．）遇有職工出缺甄試時，條件相當而為退除役官兵者亦優先進用。
註：本會為安置退除役官兵順利轉業，創設農、林、工業等事業機構或投資民營企
業，惟近年來配合政府民營化政策，創設機構就業機會逐年漸少，輔導退除役官兵
就業工作轉為推介至一般民間企業就業為主。

創業諮詢輔導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降低創業風險，提高創業成功機率，委由專業機構，安排顧問輔
導諮詢撰寫貸款計畫書資訊，協助已創業者適時導入政府資源，申辦創業貸款利息
補貼，促進事業穩定發展。透過創業知能課程、研習活動、講座等方式，協助個案
了解創業風險、充實營銷財管等知能。

外介就業

輔導會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順利就業、重返職場，積極與各區域內企業、工商團體建
立良好的互動關係、拓展就業管道，並結合各地區既有就業服務資源，以期推介榮
民(眷)及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成為企業的好幫手。 另與專業機構合作，提供職業適性
評量、職涯諮詢、職涯講座及就業媒合等服務，並逐一針對個案需求，協助輔導順
利就業，期退除役官兵能繼續貢獻經驗、智慧、心力，以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
津貼

為激勵退除役官兵就業意願，培養專業技能，促進長期就業，發給「訓後就業津
貼」及「推介就業津貼」，以協助退除役官兵重返職場，穩定就業，安定生活。 
一、訓後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參加全日制職業訓練班隊，結訓次日起6個月
內就業、且連續就業滿3個月以上者，發給訓後就業津貼，榮民前半年每月1萬2千
元，後半年每月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前半年每月6千元，後半年每月4千元。 
二、推介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經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或職訓中心開立介
紹卡推介就業後，於同一就業機構連續就業滿3個月，發給推介就業津貼，榮民每月
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每月4千元。 
三、前兩項津貼合併計發以12個月為限。

快樂就學
項目 內容

入學加分優待
退伍軍人報考高中以上學校，其入學或轉學考試成績依「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優待辦法」給予加分優待。（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回流教育中
之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除外）。

推甄就讀大專校院

本會與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多所大專校院合作，每年於4至6月辦理二專、二技、四
技／大學推甄入學作業，輔導退除役官兵順利就讀大專校院。
一、推甄二專：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專進修部，計有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等8校。
二、推甄二技：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技進修部，計有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26校。
三、推甄四技/大學：114年本會辦理推甄四年制進修部、進修學士班，計有國立臺
北大學等43校。

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勵

為激勵、獎勵退除役官兵繼續就學深造，凡就讀國內具有正式學籍之大專校院及研
究所或出國就讀研究所攻讀碩、博士者，提供學雜費補助每學期20,000~80,000元；
成績優異獎勵擇優每學期10,000元。 另為使經濟弱勢之退除役官兵再就學者，於就
學期間減輕其經濟壓力，申請本會就學補助且具中低(低)收入戶資格者，就學期間
按月核發就學生活津貼5,900元。俾以認真向學，充實專業知能，提升就業競爭力，
以順利就業。

大專校院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國內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學分班、選修學分班、空中大學
（專校）函授學分班，可向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學雜費補助，每人補助總金額以12
萬元為上限。領有身心障礙或持有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補助總金額以16萬元為
上限，以補助12次為限，每年限申請3次。

就業考試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政府立案補習班補習，且實際報名參加考試院辦理之國家
考試及國(公)營事業機構進用考試，其補習課程、購買教材及考試用書等費用可向
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補助。補助總金額以5萬元為上限。補助次數以4次為限，每年
限申請1次。

退休俸退除給付
項目 內容

子女教育補助費
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中校階(含)以下人員，子女在臺灣地區居住，就
讀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費。

遺屬改支

領俸人亡故，遺族可請領改支下列給付：
一、遺屬年金：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成年子女或已成年因重度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子女可改
支遺屬年金。
二、遺屬一次金：
不符申請遺屬年金之遺族，僅能依優先順序共同領受一次金。

領取退除給與
退除役官兵領取各項退除給與依國防部核定函發放，新退官兵於退伍日發放、定期
俸金每月1日發放、年慰金於春節前十日發放。

製發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依法退伍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人員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父母、配偶
及子女(未成年或未婚成年就讀大學或未婚(含離婚)身心障礙者)，持有備除役軍人
眷屬證者可享有用水、用電優待(僅限申辦一戶)、各榮民總(分)院、軍醫院及門診
中心就醫優待(部份掛號費優惠)及國軍英雄館住宿優待。

水電優待申辦

支領軍職退休俸、贍養金及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本人或領有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之眷屬（配偶、父母、未成年之未婚子女、就讀國內大學以下學校之已成年未婚子
女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未婚(含已離婚)子女），可擇一個供水（電）戶優
待。

資料下載日期：民國114年10月7日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第一類退除役官兵)

權益簡表

申辦證件
項目 內容

申請榮民證

申請資格 
一、志願服現役滿10年以上，依法退伍除役之軍士官兵。 
二、於79年2月9日前入營服志願役軍（士）官、於94年8月9日前入營之志願役士
兵，經國防部證實現役年資符合當時規定者。 
三、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而失去工作能力，於退伍除役後，生計艱難
需長期醫療或就養，其傷殘經鑑定合格者。 
四、曾參加民國47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之軍士官兵（含金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及
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經國防部核認有案者。 
附記：退除役官兵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32條各項所定之情形者，停止榮民
權益。

檢附文件需 
一、檢附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 
二、最近三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照片數位檔(無數位檔照片者，需提供實體照片一張
或親至榮服處現場拍攝)。 
三、申請表（可至本會官網下載列印或由榮服處提供）。 
四、委託代辦者：申請人附委託書、受委託人身分證正本。

附記： 
1、身分證請提供正本，由榮服處查驗影印後發還。 
2、本會資料庫已建置資料之新進退除役官兵可免申請表。

溫馨服務照顧
項目 內容

榮民榮眷基金會大學以上
子女就學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大學及研究所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每學
期補助金為公立大學1萬元、私立大學1萬元。

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子女
獎學金

符合榮民榮眷基金會獎學資格之榮民子女，就讀國內大學校院及研究所博、碩士
班，核發博、碩士生1萬5千元，大學生1萬2,000元獎學金；就讀國外高中、大學及
研究所，符合國外求學菁英圓夢計畫獎學資格者，給予40~50萬元一次性獎學補助。

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榮民之子女，就讀國內高中職及大學校院，符合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資格者，核
發獎學金：大學生1萬元，高中職生6,000元。

急難救助與慰問
榮民（眷）遇有急難重病或特殊災害時，可向本會或榮民服務處申請急難救助金。
另本會於三節依榮民及遺眷生活貧困程度類別優先順序發放慰問金。

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眷)遭遇權益問題，可向各縣市榮民服務處申請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子女午餐補助

就讀國中、國小之榮民或榮民遺眷子女，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因家庭突發
因素無力支付午餐費或經學校認定清寒無力支付午餐費，並納入午餐補助，或有特
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等條件者，得申請例假日及寒暑假午餐補助金，每日以80
元計。

高中職以下榮民子女就學
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高中職以下學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就
讀五專前三年、高中、高職每學期補助3,800元；就讀國中、國小每學期補助500
元。

微型保險
榮民具低收、中低收入戶、領取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或特殊境遇家庭資格，且年
齡為75歲以下者，由本會協助投保意外傷害事故保險，俾於遭逢非疾病意外事故致
身亡或失能時能獲得基本保險保障(最高理賠30萬元)。

安居就養
項目 內容

公費安養
榮民服役期間因戰(公)傷殘、且無固定職業，或榮民年滿61歲且無固定職業，且全
戶所得低於一定標準，經核定就養者，每月可領取就養給付1萬5,471元，並得依意
願公費進住榮家。

自費安養
未公費就養之榮民，榮民之無固定職業之父母及配偶，得自付服務費(安養每月
6,000元，養護每月6,800元)，至榮家安養或養護。

申請進住榮家
凡具有榮民身分且符合進住(或併同安置)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資料向各榮家、戶籍
所在地或居住地之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

安心就醫
項目 內容

國軍醫院就醫優惠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國軍醫院就醫免掛號費。

健保保費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本會提供「一般保險費」每人每月1,377元的全額補
助；隨之依附投保的無職業榮民眷屬，亦享有70%的補助(每人每月964元)。

健保部分負擔
自付額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於健保特約醫療院所看病，其「健保部分負擔自付
額」由本會全額補助。有職業榮民如果在本會所屬醫療機構看病，上校級補助20%；
中、少校級補助50%；尉級補助70%；士官及士兵級補助100%。

掛號費補助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本會所屬醫療機構就診，免繳掛號費。

住院補助

公費就養榮民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住院伙食費差額由輔導會補助。(頭等伙需自付
差額)；持"福"字健保卡低收入戶之榮民及遺眷家戶代表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就
醫，其住院榮總2人病房差額費比照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持"榮"字健保卡)
辦理，由輔導會補助。

輔具補助
榮民因為生活輔助需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可就近向本會各縣市榮民服務處或榮譽
國民之家申請輪椅、助聽器、眼鏡、義眼．．．等輔具及鑲牙的補助。

職訓逐夢
項目 內容

委外訓練
提供嫻熟技能與培育第二專長，兼收有業與無業者為訓練對象，並結合地區產業特
色、用人職缺及退除役官兵需求規劃辦理各職類課程，以培養就業技能及促進就業
為主。

職業訓練補助

一、職訓補助以輔導就業為目的，開放自行參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行政院
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持有勞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理系統(TTQS)訓練機構版有效證
書之訓練機構所辦訓練及勞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職類各項訓練。參訓前須經榮服處
同意備案，完成訓練翌日起6個月內就業且仍在職中，向原同意備案的榮服處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二、補助金額：(限輔導期限內之退除役官兵) (一)第一類退除役官
兵：總額度新臺幣12萬元。 (二)第二類退除役官兵：總額度新臺幣8萬元。 (三)首
次申請參加職訓補助超過前述總額度，符合請領資格者，得予全額補助： 1、完訓
後須從事與職業訓練相關之行(職)業。 2、於同一就業機構工作滿3個月以上。
三、完成訓練翌日起算6個月內須就業或完訓前已就業，且仍在就業中，始得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自辦訓練

本會設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中心1所，辦理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及就業輔
導等工作。職訓中心擁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與場地，並建置完善的規劃、設計、執
行、查核、成果評估管理系統，教學品質通過TTQS金牌認證及國家人才發展獎，為
全國頗負盛名的職訓機構。職訓中心目前開設餐飲、資訊、精密機械、物業管理、
機械修護、能源及創意設計等七大職類訓練課程，並廣邀具有實務經驗的業界名師
授課，協助學員習得一技之長，結訓學員在職場的表現廣獲好評，歡迎退除役官兵
報名參訓。

就業情報
項目 內容

轉任公職考試

本會為配合退除役官兵轉任公職需要，自民國47年起洽請考試院舉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92年起舉辦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增進退
除役官兵就業機會。
註：本考試之退除役軍人，係指具退除役官兵身分，且領有榮譽國民證者。另自105
年4月起，現役軍人服役十年以上、或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經核定有案
者，退前2個月得應本項考試。

會內及轉投資事業機構就
業

本會所屬農林機構（如清境農場、武陵農場、福壽山農場．．．）任用新進人員
時，條件相等而為退除役官兵者優先錄用。本會轉投資事業機構（如欣欣客運公
司．．．）遇有職工出缺甄試時，條件相當而為退除役官兵者亦優先進用。
註：本會為安置退除役官兵順利轉業，創設農、林、工業等事業機構或投資民營企
業，惟近年來配合政府民營化政策，創設機構就業機會逐年漸少，輔導退除役官兵
就業工作轉為推介至一般民間企業就業為主。

創業諮詢輔導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降低創業風險，提高創業成功機率，委由專業機構，安排顧問輔
導諮詢撰寫貸款計畫書資訊，協助已創業者適時導入政府資源，申辦創業貸款利息
補貼，促進事業穩定發展。透過創業知能課程、研習活動、講座等方式，協助個案
了解創業風險、充實營銷財管等知能。

外介就業

輔導會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順利就業、重返職場，積極與各區域內企業、工商團體建
立良好的互動關係、拓展就業管道，並結合各地區既有就業服務資源，以期推介榮
民(眷)及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成為企業的好幫手。 另與專業機構合作，提供職業適性
評量、職涯諮詢、職涯講座及就業媒合等服務，並逐一針對個案需求，協助輔導順
利就業，期退除役官兵能繼續貢獻經驗、智慧、心力，以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
津貼

為激勵退除役官兵就業意願，培養專業技能，促進長期就業，發給「訓後就業津
貼」及「推介就業津貼」，以協助退除役官兵重返職場，穩定就業，安定生活。 
一、訓後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參加全日制職業訓練班隊，結訓次日起6個月
內就業、且連續就業滿3個月以上者，發給訓後就業津貼，榮民前半年每月1萬2千
元，後半年每月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前半年每月6千元，後半年每月4千元。 
二、推介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經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或職訓中心開立介
紹卡推介就業後，於同一就業機構連續就業滿3個月，發給推介就業津貼，榮民每月
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每月4千元。 
三、前兩項津貼合併計發以12個月為限。

快樂就學
項目 內容

入學加分優待
退伍軍人報考高中以上學校，其入學或轉學考試成績依「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優待辦法」給予加分優待。（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回流教育中
之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除外）。

推甄就讀大專校院

本會與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多所大專校院合作，每年於4至6月辦理二專、二技、四
技／大學推甄入學作業，輔導退除役官兵順利就讀大專校院。
一、推甄二專：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專進修部，計有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等8校。
二、推甄二技：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技進修部，計有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26校。
三、推甄四技/大學：114年本會辦理推甄四年制進修部、進修學士班，計有國立臺
北大學等43校。

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勵

為激勵、獎勵退除役官兵繼續就學深造，凡就讀國內具有正式學籍之大專校院及研
究所或出國就讀研究所攻讀碩、博士者，提供學雜費補助每學期20,000~80,000元；
成績優異獎勵擇優每學期10,000元。 另為使經濟弱勢之退除役官兵再就學者，於就
學期間減輕其經濟壓力，申請本會就學補助且具中低(低)收入戶資格者，就學期間
按月核發就學生活津貼5,900元。俾以認真向學，充實專業知能，提升就業競爭力，
以順利就業。

大專校院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國內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學分班、選修學分班、空中大學
（專校）函授學分班，可向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學雜費補助，每人補助總金額以12
萬元為上限。領有身心障礙或持有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補助總金額以16萬元為
上限，以補助12次為限，每年限申請3次。

就業考試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政府立案補習班補習，且實際報名參加考試院辦理之國家
考試及國(公)營事業機構進用考試，其補習課程、購買教材及考試用書等費用可向
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補助。補助總金額以5萬元為上限。補助次數以4次為限，每年
限申請1次。

退休俸退除給付
項目 內容

子女教育補助費
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中校階(含)以下人員，子女在臺灣地區居住，就
讀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費。

遺屬改支

領俸人亡故，遺族可請領改支下列給付：
一、遺屬年金：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成年子女或已成年因重度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子女可改
支遺屬年金。
二、遺屬一次金：
不符申請遺屬年金之遺族，僅能依優先順序共同領受一次金。

領取退除給與
退除役官兵領取各項退除給與依國防部核定函發放，新退官兵於退伍日發放、定期
俸金每月1日發放、年慰金於春節前十日發放。

製發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依法退伍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人員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父母、配偶
及子女(未成年或未婚成年就讀大學或未婚(含離婚)身心障礙者)，持有備除役軍人
眷屬證者可享有用水、用電優待(僅限申辦一戶)、各榮民總(分)院、軍醫院及門診
中心就醫優待(部份掛號費優惠)及國軍英雄館住宿優待。

水電優待申辦

支領軍職退休俸、贍養金及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本人或領有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之眷屬（配偶、父母、未成年之未婚子女、就讀國內大學以下學校之已成年未婚子
女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未婚(含已離婚)子女），可擇一個供水（電）戶優
待。

資料下載日期：民國114年10月7日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第一類退除役官兵)

權益簡表

申辦證件
項目 內容

申請榮民證

申請資格 
一、志願服現役滿10年以上，依法退伍除役之軍士官兵。 
二、於79年2月9日前入營服志願役軍（士）官、於94年8月9日前入營之志願役士
兵，經國防部證實現役年資符合當時規定者。 
三、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而失去工作能力，於退伍除役後，生計艱難
需長期醫療或就養，其傷殘經鑑定合格者。 
四、曾參加民國47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之軍士官兵（含金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及
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經國防部核認有案者。 
附記：退除役官兵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32條各項所定之情形者，停止榮民
權益。

檢附文件需 
一、檢附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 
二、最近三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照片數位檔(無數位檔照片者，需提供實體照片一張
或親至榮服處現場拍攝)。 
三、申請表（可至本會官網下載列印或由榮服處提供）。 
四、委託代辦者：申請人附委託書、受委託人身分證正本。

附記： 
1、身分證請提供正本，由榮服處查驗影印後發還。 
2、本會資料庫已建置資料之新進退除役官兵可免申請表。

溫馨服務照顧
項目 內容

榮民榮眷基金會大學以上
子女就學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大學及研究所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每學
期補助金為公立大學1萬元、私立大學1萬元。

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子女
獎學金

符合榮民榮眷基金會獎學資格之榮民子女，就讀國內大學校院及研究所博、碩士
班，核發博、碩士生1萬5千元，大學生1萬2,000元獎學金；就讀國外高中、大學及
研究所，符合國外求學菁英圓夢計畫獎學資格者，給予40~50萬元一次性獎學補助。

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榮民之子女，就讀國內高中職及大學校院，符合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資格者，核
發獎學金：大學生1萬元，高中職生6,000元。

急難救助與慰問
榮民（眷）遇有急難重病或特殊災害時，可向本會或榮民服務處申請急難救助金。
另本會於三節依榮民及遺眷生活貧困程度類別優先順序發放慰問金。

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眷)遭遇權益問題，可向各縣市榮民服務處申請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子女午餐補助

就讀國中、國小之榮民或榮民遺眷子女，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因家庭突發
因素無力支付午餐費或經學校認定清寒無力支付午餐費，並納入午餐補助，或有特
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等條件者，得申請例假日及寒暑假午餐補助金，每日以80
元計。

高中職以下榮民子女就學
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高中職以下學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就
讀五專前三年、高中、高職每學期補助3,800元；就讀國中、國小每學期補助500
元。

微型保險
榮民具低收、中低收入戶、領取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或特殊境遇家庭資格，且年
齡為75歲以下者，由本會協助投保意外傷害事故保險，俾於遭逢非疾病意外事故致
身亡或失能時能獲得基本保險保障(最高理賠30萬元)。

安居就養
項目 內容

公費安養
榮民服役期間因戰(公)傷殘、且無固定職業，或榮民年滿61歲且無固定職業，且全
戶所得低於一定標準，經核定就養者，每月可領取就養給付1萬5,471元，並得依意
願公費進住榮家。

自費安養
未公費就養之榮民，榮民之無固定職業之父母及配偶，得自付服務費(安養每月
6,000元，養護每月6,800元)，至榮家安養或養護。

申請進住榮家
凡具有榮民身分且符合進住(或併同安置)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資料向各榮家、戶籍
所在地或居住地之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

安心就醫
項目 內容

國軍醫院就醫優惠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國軍醫院就醫免掛號費。

健保保費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本會提供「一般保險費」每人每月1,377元的全額補
助；隨之依附投保的無職業榮民眷屬，亦享有70%的補助(每人每月964元)。

健保部分負擔
自付額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於健保特約醫療院所看病，其「健保部分負擔自付
額」由本會全額補助。有職業榮民如果在本會所屬醫療機構看病，上校級補助20%；
中、少校級補助50%；尉級補助70%；士官及士兵級補助100%。

掛號費補助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本會所屬醫療機構就診，免繳掛號費。

住院補助

公費就養榮民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住院伙食費差額由輔導會補助。(頭等伙需自付
差額)；持"福"字健保卡低收入戶之榮民及遺眷家戶代表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就
醫，其住院榮總2人病房差額費比照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持"榮"字健保卡)
辦理，由輔導會補助。

輔具補助
榮民因為生活輔助需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可就近向本會各縣市榮民服務處或榮譽
國民之家申請輪椅、助聽器、眼鏡、義眼．．．等輔具及鑲牙的補助。

職訓逐夢
項目 內容

委外訓練
提供嫻熟技能與培育第二專長，兼收有業與無業者為訓練對象，並結合地區產業特
色、用人職缺及退除役官兵需求規劃辦理各職類課程，以培養就業技能及促進就業
為主。

職業訓練補助

一、職訓補助以輔導就業為目的，開放自行參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行政院
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持有勞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理系統(TTQS)訓練機構版有效證
書之訓練機構所辦訓練及勞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職類各項訓練。參訓前須經榮服處
同意備案，完成訓練翌日起6個月內就業且仍在職中，向原同意備案的榮服處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二、補助金額：(限輔導期限內之退除役官兵) (一)第一類退除役官
兵：總額度新臺幣12萬元。 (二)第二類退除役官兵：總額度新臺幣8萬元。 (三)首
次申請參加職訓補助超過前述總額度，符合請領資格者，得予全額補助： 1、完訓
後須從事與職業訓練相關之行(職)業。 2、於同一就業機構工作滿3個月以上。
三、完成訓練翌日起算6個月內須就業或完訓前已就業，且仍在就業中，始得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自辦訓練

本會設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中心1所，辦理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及就業輔
導等工作。職訓中心擁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與場地，並建置完善的規劃、設計、執
行、查核、成果評估管理系統，教學品質通過TTQS金牌認證及國家人才發展獎，為
全國頗負盛名的職訓機構。職訓中心目前開設餐飲、資訊、精密機械、物業管理、
機械修護、能源及創意設計等七大職類訓練課程，並廣邀具有實務經驗的業界名師
授課，協助學員習得一技之長，結訓學員在職場的表現廣獲好評，歡迎退除役官兵
報名參訓。

就業情報
項目 內容

轉任公職考試

本會為配合退除役官兵轉任公職需要，自民國47年起洽請考試院舉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92年起舉辦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增進退
除役官兵就業機會。
註：本考試之退除役軍人，係指具退除役官兵身分，且領有榮譽國民證者。另自105
年4月起，現役軍人服役十年以上、或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經核定有案
者，退前2個月得應本項考試。

會內及轉投資事業機構就
業

本會所屬農林機構（如清境農場、武陵農場、福壽山農場．．．）任用新進人員
時，條件相等而為退除役官兵者優先錄用。本會轉投資事業機構（如欣欣客運公
司．．．）遇有職工出缺甄試時，條件相當而為退除役官兵者亦優先進用。
註：本會為安置退除役官兵順利轉業，創設農、林、工業等事業機構或投資民營企
業，惟近年來配合政府民營化政策，創設機構就業機會逐年漸少，輔導退除役官兵
就業工作轉為推介至一般民間企業就業為主。

創業諮詢輔導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降低創業風險，提高創業成功機率，委由專業機構，安排顧問輔
導諮詢撰寫貸款計畫書資訊，協助已創業者適時導入政府資源，申辦創業貸款利息
補貼，促進事業穩定發展。透過創業知能課程、研習活動、講座等方式，協助個案
了解創業風險、充實營銷財管等知能。

外介就業

輔導會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順利就業、重返職場，積極與各區域內企業、工商團體建
立良好的互動關係、拓展就業管道，並結合各地區既有就業服務資源，以期推介榮
民(眷)及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成為企業的好幫手。 另與專業機構合作，提供職業適性
評量、職涯諮詢、職涯講座及就業媒合等服務，並逐一針對個案需求，協助輔導順
利就業，期退除役官兵能繼續貢獻經驗、智慧、心力，以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
津貼

為激勵退除役官兵就業意願，培養專業技能，促進長期就業，發給「訓後就業津
貼」及「推介就業津貼」，以協助退除役官兵重返職場，穩定就業，安定生活。 
一、訓後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參加全日制職業訓練班隊，結訓次日起6個月
內就業、且連續就業滿3個月以上者，發給訓後就業津貼，榮民前半年每月1萬2千
元，後半年每月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前半年每月6千元，後半年每月4千元。 
二、推介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經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或職訓中心開立介
紹卡推介就業後，於同一就業機構連續就業滿3個月，發給推介就業津貼，榮民每月
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每月4千元。 
三、前兩項津貼合併計發以12個月為限。

快樂就學
項目 內容

入學加分優待
退伍軍人報考高中以上學校，其入學或轉學考試成績依「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優待辦法」給予加分優待。（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回流教育中
之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除外）。

推甄就讀大專校院

本會與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多所大專校院合作，每年於4至6月辦理二專、二技、四
技／大學推甄入學作業，輔導退除役官兵順利就讀大專校院。
一、推甄二專：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專進修部，計有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等8校。
二、推甄二技：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技進修部，計有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26校。
三、推甄四技/大學：114年本會辦理推甄四年制進修部、進修學士班，計有國立臺
北大學等43校。

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勵

為激勵、獎勵退除役官兵繼續就學深造，凡就讀國內具有正式學籍之大專校院及研
究所或出國就讀研究所攻讀碩、博士者，提供學雜費補助每學期20,000~80,000元；
成績優異獎勵擇優每學期10,000元。 另為使經濟弱勢之退除役官兵再就學者，於就
學期間減輕其經濟壓力，申請本會就學補助且具中低(低)收入戶資格者，就學期間
按月核發就學生活津貼5,900元。俾以認真向學，充實專業知能，提升就業競爭力，
以順利就業。

大專校院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國內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學分班、選修學分班、空中大學
（專校）函授學分班，可向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學雜費補助，每人補助總金額以12
萬元為上限。領有身心障礙或持有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補助總金額以16萬元為
上限，以補助12次為限，每年限申請3次。

就業考試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政府立案補習班補習，且實際報名參加考試院辦理之國家
考試及國(公)營事業機構進用考試，其補習課程、購買教材及考試用書等費用可向
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補助。補助總金額以5萬元為上限。補助次數以4次為限，每年
限申請1次。

退休俸退除給付
項目 內容

子女教育補助費
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中校階(含)以下人員，子女在臺灣地區居住，就
讀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費。

遺屬改支

領俸人亡故，遺族可請領改支下列給付：
一、遺屬年金：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成年子女或已成年因重度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子女可改
支遺屬年金。
二、遺屬一次金：
不符申請遺屬年金之遺族，僅能依優先順序共同領受一次金。

領取退除給與
退除役官兵領取各項退除給與依國防部核定函發放，新退官兵於退伍日發放、定期
俸金每月1日發放、年慰金於春節前十日發放。

製發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依法退伍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人員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父母、配偶
及子女(未成年或未婚成年就讀大學或未婚(含離婚)身心障礙者)，持有備除役軍人
眷屬證者可享有用水、用電優待(僅限申辦一戶)、各榮民總(分)院、軍醫院及門診
中心就醫優待(部份掛號費優惠)及國軍英雄館住宿優待。

水電優待申辦

支領軍職退休俸、贍養金及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本人或領有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之眷屬（配偶、父母、未成年之未婚子女、就讀國內大學以下學校之已成年未婚子
女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未婚(含已離婚)子女），可擇一個供水（電）戶優
待。

資料下載日期：民國114年10月7日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第一類退除役官兵)

權益簡表

申辦證件
項目 內容

申請榮民證

申請資格 
一、志願服現役滿10年以上，依法退伍除役之軍士官兵。 
二、於79年2月9日前入營服志願役軍（士）官、於94年8月9日前入營之志願役士
兵，經國防部證實現役年資符合當時規定者。 
三、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而失去工作能力，於退伍除役後，生計艱難
需長期醫療或就養，其傷殘經鑑定合格者。 
四、曾參加民國47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之軍士官兵（含金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及
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經國防部核認有案者。 
附記：退除役官兵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32條各項所定之情形者，停止榮民
權益。

檢附文件需 
一、檢附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 
二、最近三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照片數位檔(無數位檔照片者，需提供實體照片一張
或親至榮服處現場拍攝)。 
三、申請表（可至本會官網下載列印或由榮服處提供）。 
四、委託代辦者：申請人附委託書、受委託人身分證正本。

附記： 
1、身分證請提供正本，由榮服處查驗影印後發還。 
2、本會資料庫已建置資料之新進退除役官兵可免申請表。

溫馨服務照顧
項目 內容

榮民榮眷基金會大學以上
子女就學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大學及研究所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每學
期補助金為公立大學1萬元、私立大學1萬元。

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子女
獎學金

符合榮民榮眷基金會獎學資格之榮民子女，就讀國內大學校院及研究所博、碩士
班，核發博、碩士生1萬5千元，大學生1萬2,000元獎學金；就讀國外高中、大學及
研究所，符合國外求學菁英圓夢計畫獎學資格者，給予40~50萬元一次性獎學補助。

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榮民之子女，就讀國內高中職及大學校院，符合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資格者，核
發獎學金：大學生1萬元，高中職生6,000元。

急難救助與慰問
榮民（眷）遇有急難重病或特殊災害時，可向本會或榮民服務處申請急難救助金。
另本會於三節依榮民及遺眷生活貧困程度類別優先順序發放慰問金。

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眷)遭遇權益問題，可向各縣市榮民服務處申請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子女午餐補助

就讀國中、國小之榮民或榮民遺眷子女，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因家庭突發
因素無力支付午餐費或經學校認定清寒無力支付午餐費，並納入午餐補助，或有特
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等條件者，得申請例假日及寒暑假午餐補助金，每日以80
元計。

高中職以下榮民子女就學
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高中職以下學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就
讀五專前三年、高中、高職每學期補助3,800元；就讀國中、國小每學期補助500
元。

微型保險
榮民具低收、中低收入戶、領取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或特殊境遇家庭資格，且年
齡為75歲以下者，由本會協助投保意外傷害事故保險，俾於遭逢非疾病意外事故致
身亡或失能時能獲得基本保險保障(最高理賠30萬元)。

安居就養
項目 內容

公費安養
榮民服役期間因戰(公)傷殘、且無固定職業，或榮民年滿61歲且無固定職業，且全
戶所得低於一定標準，經核定就養者，每月可領取就養給付1萬5,471元，並得依意
願公費進住榮家。

自費安養
未公費就養之榮民，榮民之無固定職業之父母及配偶，得自付服務費(安養每月
6,000元，養護每月6,800元)，至榮家安養或養護。

申請進住榮家
凡具有榮民身分且符合進住(或併同安置)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資料向各榮家、戶籍
所在地或居住地之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

安心就醫
項目 內容

國軍醫院就醫優惠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國軍醫院就醫免掛號費。

健保保費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本會提供「一般保險費」每人每月1,377元的全額補
助；隨之依附投保的無職業榮民眷屬，亦享有70%的補助(每人每月964元)。

健保部分負擔
自付額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於健保特約醫療院所看病，其「健保部分負擔自付
額」由本會全額補助。有職業榮民如果在本會所屬醫療機構看病，上校級補助20%；
中、少校級補助50%；尉級補助70%；士官及士兵級補助100%。

掛號費補助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本會所屬醫療機構就診，免繳掛號費。

住院補助

公費就養榮民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住院伙食費差額由輔導會補助。(頭等伙需自付
差額)；持"福"字健保卡低收入戶之榮民及遺眷家戶代表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就
醫，其住院榮總2人病房差額費比照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持"榮"字健保卡)
辦理，由輔導會補助。

輔具補助
榮民因為生活輔助需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可就近向本會各縣市榮民服務處或榮譽
國民之家申請輪椅、助聽器、眼鏡、義眼．．．等輔具及鑲牙的補助。

職訓逐夢
項目 內容

委外訓練
提供嫻熟技能與培育第二專長，兼收有業與無業者為訓練對象，並結合地區產業特
色、用人職缺及退除役官兵需求規劃辦理各職類課程，以培養就業技能及促進就業
為主。

職業訓練補助

一、職訓補助以輔導就業為目的，開放自行參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行政院
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持有勞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理系統(TTQS)訓練機構版有效證
書之訓練機構所辦訓練及勞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職類各項訓練。參訓前須經榮服處
同意備案，完成訓練翌日起6個月內就業且仍在職中，向原同意備案的榮服處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二、補助金額：(限輔導期限內之退除役官兵) (一)第一類退除役官
兵：總額度新臺幣12萬元。 (二)第二類退除役官兵：總額度新臺幣8萬元。 (三)首
次申請參加職訓補助超過前述總額度，符合請領資格者，得予全額補助： 1、完訓
後須從事與職業訓練相關之行(職)業。 2、於同一就業機構工作滿3個月以上。
三、完成訓練翌日起算6個月內須就業或完訓前已就業，且仍在就業中，始得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自辦訓練

本會設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中心1所，辦理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及就業輔
導等工作。職訓中心擁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與場地，並建置完善的規劃、設計、執
行、查核、成果評估管理系統，教學品質通過TTQS金牌認證及國家人才發展獎，為
全國頗負盛名的職訓機構。職訓中心目前開設餐飲、資訊、精密機械、物業管理、
機械修護、能源及創意設計等七大職類訓練課程，並廣邀具有實務經驗的業界名師
授課，協助學員習得一技之長，結訓學員在職場的表現廣獲好評，歡迎退除役官兵
報名參訓。

就業情報
項目 內容

轉任公職考試

本會為配合退除役官兵轉任公職需要，自民國47年起洽請考試院舉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92年起舉辦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增進退
除役官兵就業機會。
註：本考試之退除役軍人，係指具退除役官兵身分，且領有榮譽國民證者。另自105
年4月起，現役軍人服役十年以上、或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經核定有案
者，退前2個月得應本項考試。

會內及轉投資事業機構就
業

本會所屬農林機構（如清境農場、武陵農場、福壽山農場．．．）任用新進人員
時，條件相等而為退除役官兵者優先錄用。本會轉投資事業機構（如欣欣客運公
司．．．）遇有職工出缺甄試時，條件相當而為退除役官兵者亦優先進用。
註：本會為安置退除役官兵順利轉業，創設農、林、工業等事業機構或投資民營企
業，惟近年來配合政府民營化政策，創設機構就業機會逐年漸少，輔導退除役官兵
就業工作轉為推介至一般民間企業就業為主。

創業諮詢輔導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降低創業風險，提高創業成功機率，委由專業機構，安排顧問輔
導諮詢撰寫貸款計畫書資訊，協助已創業者適時導入政府資源，申辦創業貸款利息
補貼，促進事業穩定發展。透過創業知能課程、研習活動、講座等方式，協助個案
了解創業風險、充實營銷財管等知能。

外介就業

輔導會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順利就業、重返職場，積極與各區域內企業、工商團體建
立良好的互動關係、拓展就業管道，並結合各地區既有就業服務資源，以期推介榮
民(眷)及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成為企業的好幫手。 另與專業機構合作，提供職業適性
評量、職涯諮詢、職涯講座及就業媒合等服務，並逐一針對個案需求，協助輔導順
利就業，期退除役官兵能繼續貢獻經驗、智慧、心力，以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
津貼

為激勵退除役官兵就業意願，培養專業技能，促進長期就業，發給「訓後就業津
貼」及「推介就業津貼」，以協助退除役官兵重返職場，穩定就業，安定生活。 
一、訓後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參加全日制職業訓練班隊，結訓次日起6個月
內就業、且連續就業滿3個月以上者，發給訓後就業津貼，榮民前半年每月1萬2千
元，後半年每月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前半年每月6千元，後半年每月4千元。 
二、推介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經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或職訓中心開立介
紹卡推介就業後，於同一就業機構連續就業滿3個月，發給推介就業津貼，榮民每月
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每月4千元。 
三、前兩項津貼合併計發以12個月為限。

快樂就學
項目 內容

入學加分優待
退伍軍人報考高中以上學校，其入學或轉學考試成績依「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優待辦法」給予加分優待。（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回流教育中
之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除外）。

推甄就讀大專校院

本會與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多所大專校院合作，每年於4至6月辦理二專、二技、四
技／大學推甄入學作業，輔導退除役官兵順利就讀大專校院。
一、推甄二專：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專進修部，計有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等8校。
二、推甄二技：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技進修部，計有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26校。
三、推甄四技/大學：114年本會辦理推甄四年制進修部、進修學士班，計有國立臺
北大學等43校。

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勵

為激勵、獎勵退除役官兵繼續就學深造，凡就讀國內具有正式學籍之大專校院及研
究所或出國就讀研究所攻讀碩、博士者，提供學雜費補助每學期20,000~80,000元；
成績優異獎勵擇優每學期10,000元。 另為使經濟弱勢之退除役官兵再就學者，於就
學期間減輕其經濟壓力，申請本會就學補助且具中低(低)收入戶資格者，就學期間
按月核發就學生活津貼5,900元。俾以認真向學，充實專業知能，提升就業競爭力，
以順利就業。

大專校院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國內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學分班、選修學分班、空中大學
（專校）函授學分班，可向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學雜費補助，每人補助總金額以12
萬元為上限。領有身心障礙或持有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補助總金額以16萬元為
上限，以補助12次為限，每年限申請3次。

就業考試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政府立案補習班補習，且實際報名參加考試院辦理之國家
考試及國(公)營事業機構進用考試，其補習課程、購買教材及考試用書等費用可向
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補助。補助總金額以5萬元為上限。補助次數以4次為限，每年
限申請1次。

退休俸退除給付
項目 內容

子女教育補助費
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中校階(含)以下人員，子女在臺灣地區居住，就
讀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費。

遺屬改支

領俸人亡故，遺族可請領改支下列給付：
一、遺屬年金：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成年子女或已成年因重度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子女可改
支遺屬年金。
二、遺屬一次金：
不符申請遺屬年金之遺族，僅能依優先順序共同領受一次金。

領取退除給與
退除役官兵領取各項退除給與依國防部核定函發放，新退官兵於退伍日發放、定期
俸金每月1日發放、年慰金於春節前十日發放。

製發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依法退伍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人員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父母、配偶
及子女(未成年或未婚成年就讀大學或未婚(含離婚)身心障礙者)，持有備除役軍人
眷屬證者可享有用水、用電優待(僅限申辦一戶)、各榮民總(分)院、軍醫院及門診
中心就醫優待(部份掛號費優惠)及國軍英雄館住宿優待。

水電優待申辦

支領軍職退休俸、贍養金及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本人或領有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之眷屬（配偶、父母、未成年之未婚子女、就讀國內大學以下學校之已成年未婚子
女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未婚(含已離婚)子女），可擇一個供水（電）戶優
待。

資料下載日期：民國114年10月7日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第一類退除役官兵)

權益簡表

申辦證件
項目 內容

申請榮民證

申請資格 
一、志願服現役滿10年以上，依法退伍除役之軍士官兵。 
二、於79年2月9日前入營服志願役軍（士）官、於94年8月9日前入營之志願役士
兵，經國防部證實現役年資符合當時規定者。 
三、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而失去工作能力，於退伍除役後，生計艱難
需長期醫療或就養，其傷殘經鑑定合格者。 
四、曾參加民國47年八二三臺海保衛戰役之軍士官兵（含金門馬祖民防自衛隊）及
其他經國防部核定之關係國家安全之重要戰役，經國防部核認有案者。 
附記：退除役官兵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例第32條各項所定之情形者，停止榮民
權益。

檢附文件需 
一、檢附國民身分證(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正本。 
二、最近三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照片數位檔(無數位檔照片者，需提供實體照片一張
或親至榮服處現場拍攝)。 
三、申請表（可至本會官網下載列印或由榮服處提供）。 
四、委託代辦者：申請人附委託書、受委託人身分證正本。

附記： 
1、身分證請提供正本，由榮服處查驗影印後發還。 
2、本會資料庫已建置資料之新進退除役官兵可免申請表。

溫馨服務照顧
項目 內容

榮民榮眷基金會大學以上
子女就學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大學及研究所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每學
期補助金為公立大學1萬元、私立大學1萬元。

榮民榮眷基金會榮民子女
獎學金

符合榮民榮眷基金會獎學資格之榮民子女，就讀國內大學校院及研究所博、碩士
班，核發博、碩士生1萬5千元，大學生1萬2,000元獎學金；就讀國外高中、大學及
研究所，符合國外求學菁英圓夢計畫獎學資格者，給予40~50萬元一次性獎學補助。

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金
榮民之子女，就讀國內高中職及大學校院，符合周祖孝文教基金會獎學資格者，核
發獎學金：大學生1萬元，高中職生6,000元。

急難救助與慰問
榮民（眷）遇有急難重病或特殊災害時，可向本會或榮民服務處申請急難救助金。
另本會於三節依榮民及遺眷生活貧困程度類別優先順序發放慰問金。

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眷)遭遇權益問題，可向各縣市榮民服務處申請法律諮詢服務。

榮民子女午餐補助

就讀國中、國小之榮民或榮民遺眷子女，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因家庭突發
因素無力支付午餐費或經學校認定清寒無力支付午餐費，並納入午餐補助，或有特
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者等條件者，得申請例假日及寒暑假午餐補助金，每日以80
元計。

高中職以下榮民子女就學
補助

榮民之30歲以下子女，就讀高中職以下學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就學補助。就
讀五專前三年、高中、高職每學期補助3,800元；就讀國中、國小每學期補助500
元。

微型保險
榮民具低收、中低收入戶、領取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或特殊境遇家庭資格，且年
齡為75歲以下者，由本會協助投保意外傷害事故保險，俾於遭逢非疾病意外事故致
身亡或失能時能獲得基本保險保障(最高理賠30萬元)。

安居就養
項目 內容

公費安養
榮民服役期間因戰(公)傷殘、且無固定職業，或榮民年滿61歲且無固定職業，且全
戶所得低於一定標準，經核定就養者，每月可領取就養給付1萬5,471元，並得依意
願公費進住榮家。

自費安養
未公費就養之榮民，榮民之無固定職業之父母及配偶，得自付服務費(安養每月
6,000元，養護每月6,800元)，至榮家安養或養護。

申請進住榮家
凡具有榮民身分且符合進住(或併同安置)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資料向各榮家、戶籍
所在地或居住地之榮民服務處提出申請。

安心就醫
項目 內容

國軍醫院就醫優惠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國軍醫院就醫免掛號費。

健保保費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本會提供「一般保險費」每人每月1,377元的全額補
助；隨之依附投保的無職業榮民眷屬，亦享有70%的補助(每人每月964元)。

健保部分負擔
自付額補助

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於健保特約醫療院所看病，其「健保部分負擔自付
額」由本會全額補助。有職業榮民如果在本會所屬醫療機構看病，上校級補助20%；
中、少校級補助50%；尉級補助70%；士官及士兵級補助100%。

掛號費補助 榮民(無論有無職業)至本會所屬醫療機構就診，免繳掛號費。

住院補助

公費就養榮民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住院伙食費差額由輔導會補助。(頭等伙需自付
差額)；持"福"字健保卡低收入戶之榮民及遺眷家戶代表至輔導會所屬醫療機構就
醫，其住院榮總2人病房差額費比照無職業榮民(投保健保6類1目，持"榮"字健保卡)
辦理，由輔導會補助。

輔具補助
榮民因為生活輔助需要，符合申請資格者，可就近向本會各縣市榮民服務處或榮譽
國民之家申請輪椅、助聽器、眼鏡、義眼．．．等輔具及鑲牙的補助。

職訓逐夢
項目 內容

委外訓練
提供嫻熟技能與培育第二專長，兼收有業與無業者為訓練對象，並結合地區產業特
色、用人職缺及退除役官兵需求規劃辦理各職類課程，以培養就業技能及促進就業
為主。

職業訓練補助

一、職訓補助以輔導就業為目的，開放自行參加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行政院
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持有勞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理系統(TTQS)訓練機構版有效證
書之訓練機構所辦訓練及勞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職類各項訓練。參訓前須經榮服處
同意備案，完成訓練翌日起6個月內就業且仍在職中，向原同意備案的榮服處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二、補助金額：(限輔導期限內之退除役官兵) (一)第一類退除役官
兵：總額度新臺幣12萬元。 (二)第二類退除役官兵：總額度新臺幣8萬元。 (三)首
次申請參加職訓補助超過前述總額度，符合請領資格者，得予全額補助： 1、完訓
後須從事與職業訓練相關之行(職)業。 2、於同一就業機構工作滿3個月以上。
三、完成訓練翌日起算6個月內須就業或完訓前已就業，且仍在就業中，始得申請訓
練費用補助。

自辦訓練

本會設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中心1所，辦理退除役官兵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及就業輔
導等工作。職訓中心擁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與場地，並建置完善的規劃、設計、執
行、查核、成果評估管理系統，教學品質通過TTQS金牌認證及國家人才發展獎，為
全國頗負盛名的職訓機構。職訓中心目前開設餐飲、資訊、精密機械、物業管理、
機械修護、能源及創意設計等七大職類訓練課程，並廣邀具有實務經驗的業界名師
授課，協助學員習得一技之長，結訓學員在職場的表現廣獲好評，歡迎退除役官兵
報名參訓。

就業情報
項目 內容

轉任公職考試

本會為配合退除役官兵轉任公職需要，自民國47年起洽請考試院舉辦退除役軍人轉
任公務人員特種考試，92年起舉辦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以增進退
除役官兵就業機會。
註：本考試之退除役軍人，係指具退除役官兵身分，且領有榮譽國民證者。另自105
年4月起，現役軍人服役十年以上、或因作戰或因公致病、傷或身心障礙經核定有案
者，退前2個月得應本項考試。

會內及轉投資事業機構就
業

本會所屬農林機構（如清境農場、武陵農場、福壽山農場．．．）任用新進人員
時，條件相等而為退除役官兵者優先錄用。本會轉投資事業機構（如欣欣客運公
司．．．）遇有職工出缺甄試時，條件相當而為退除役官兵者亦優先進用。
註：本會為安置退除役官兵順利轉業，創設農、林、工業等事業機構或投資民營企
業，惟近年來配合政府民營化政策，創設機構就業機會逐年漸少，輔導退除役官兵
就業工作轉為推介至一般民間企業就業為主。

創業諮詢輔導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降低創業風險，提高創業成功機率，委由專業機構，安排顧問輔
導諮詢撰寫貸款計畫書資訊，協助已創業者適時導入政府資源，申辦創業貸款利息
補貼，促進事業穩定發展。透過創業知能課程、研習活動、講座等方式，協助個案
了解創業風險、充實營銷財管等知能。

外介就業

輔導會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順利就業、重返職場，積極與各區域內企業、工商團體建
立良好的互動關係、拓展就業管道，並結合各地區既有就業服務資源，以期推介榮
民(眷)及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成為企業的好幫手。 另與專業機構合作，提供職業適性
評量、職涯諮詢、職涯講座及就業媒合等服務，並逐一針對個案需求，協助輔導順
利就業，期退除役官兵能繼續貢獻經驗、智慧、心力，以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
津貼

為激勵退除役官兵就業意願，培養專業技能，促進長期就業，發給「訓後就業津
貼」及「推介就業津貼」，以協助退除役官兵重返職場，穩定就業，安定生活。 
一、訓後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參加全日制職業訓練班隊，結訓次日起6個月
內就業、且連續就業滿3個月以上者，發給訓後就業津貼，榮民前半年每月1萬2千
元，後半年每月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前半年每月6千元，後半年每月4千元。 
二、推介就業津貼：未就業退除役官兵經輔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或職訓中心開立介
紹卡推介就業後，於同一就業機構連續就業滿3個月，發給推介就業津貼，榮民每月
8千元；第二類退除役官兵每月4千元。 
三、前兩項津貼合併計發以12個月為限。

快樂就學
項目 內容

入學加分優待
退伍軍人報考高中以上學校，其入學或轉學考試成績依「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優待辦法」給予加分優待。（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回流教育中
之進修學士班、在職專班除外）。

推甄就讀大專校院

本會與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多所大專校院合作，每年於4至6月辦理二專、二技、四
技／大學推甄入學作業，輔導退除役官兵順利就讀大專校院。
一、推甄二專：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專進修部，計有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等8校。
二、推甄二技：114年本會辦理推甄二技進修部，計有國立臺北商業大學等26校。
三、推甄四技/大學：114年本會辦理推甄四年制進修部、進修學士班，計有國立臺
北大學等43校。

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勵

為激勵、獎勵退除役官兵繼續就學深造，凡就讀國內具有正式學籍之大專校院及研
究所或出國就讀研究所攻讀碩、博士者，提供學雜費補助每學期20,000~80,000元；
成績優異獎勵擇優每學期10,000元。 另為使經濟弱勢之退除役官兵再就學者，於就
學期間減輕其經濟壓力，申請本會就學補助且具中低(低)收入戶資格者，就學期間
按月核發就學生活津貼5,900元。俾以認真向學，充實專業知能，提升就業競爭力，
以順利就業。

大專校院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國內大專校院推廣教育學分班、選修學分班、空中大學
（專校）函授學分班，可向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學雜費補助，每人補助總金額以12
萬元為上限。領有身心障礙或持有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補助總金額以16萬元為
上限，以補助12次為限，每年限申請3次。

就業考試進修補助

校級以下退除役官兵參加政府立案補習班補習，且實際報名參加考試院辦理之國家
考試及國(公)營事業機構進用考試，其補習課程、購買教材及考試用書等費用可向
各地榮民服務處申請補助。補助總金額以5萬元為上限。補助次數以4次為限，每年
限申請1次。

退休俸退除給付
項目 內容

子女教育補助費
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中校階(含)以下人員，子女在臺灣地區居住，就
讀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費。

遺屬改支

領俸人亡故，遺族可請領改支下列給付：
一、遺屬年金：
遺族為配偶、父母、未成年子女或已成年因重度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子女可改
支遺屬年金。
二、遺屬一次金：
不符申請遺屬年金之遺族，僅能依優先順序共同領受一次金。

領取退除給與
退除役官兵領取各項退除給與依國防部核定函發放，新退官兵於退伍日發放、定期
俸金每月1日發放、年慰金於春節前十日發放。

製發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依法退伍支領退休俸、贍養金或生活補助費人員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父母、配偶
及子女(未成年或未婚成年就讀大學或未婚(含離婚)身心障礙者)，持有備除役軍人
眷屬證者可享有用水、用電優待(僅限申辦一戶)、各榮民總(分)院、軍醫院及門診
中心就醫優待(部份掛號費優惠)及國軍英雄館住宿優待。

水電優待申辦

支領軍職退休俸、贍養金及生活補助費之退除役官兵本人或領有備除役軍人眷屬證
之眷屬（配偶、父母、未成年之未婚子女、就讀國內大學以下學校之已成年未婚子
女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之未婚(含已離婚)子女），可擇一個供水（電）戶優
待。

資料下載日期：民國114年10月7日


